南政文〔2026〕37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及保护范围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下都吴声梓宅等8处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其保护范围，已组织文物专家调研评审、论证并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予公布。

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我市的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保护范围
	序号
	名称
	年代
	类别
	地址
	简介
	保护范围

	1
	下都吴声梓宅
	1941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柳城街道下都村田洋自然村
	该宅系旅居新加坡华侨吴声梓建于民国辛巳年（1941）。建筑坐西向东，二落五开间，由门厅、天井（暨两厢）、大厅等构成，占地面积约580平方米。两侧边房筑二层小阁楼。门廊广饰木雕、石雕，雕饰十分精美，内容丰富。该建筑为民国时期闽南地区典型华侨建筑。
	东至民居石埕围墙外水泥路，西至屋面滴水排水沟，南至屋面滴水排水沟，北至屋面滴水排水沟。

	2
	园美李文森宅
	清
	古建筑
	仑苍镇园美村
	该宅又名园美三进祖厝，系李文森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历有修缮。建筑坐南朝北，呈三落五开间带双护厝格局，中轴线自北向南起依次为半月池、石埕、门厅、前天井、大厅、后天井、后厅，建筑面积约1080平方米。门廊砖雕、木雕精美，题材丰富。该建筑为清代闽南民居建筑的优秀代表作。

	东至东护厝后檐墙外延1米，西至西护厝后檐墙外延1米，南至后落后檐墙外延1米，北至围墙。

	3
	东山梁兴玉墓
	清
	古墓葬
	翔云镇东山村
	 墓坐北向南，平面呈“风”字形，由墓圹、墓碑、墓埕等组成。墓碑正面阴刻“皇明勅授都督佥事璞溪梁公墓”。

梁兴玉（1634—1701年），字日振，号璞溪，翔云镇东山村人，永历三年投身郑成功麾下，随其征战闽海，因作战勇猛机智，被授为亲军协卫。
	墓四周各向外延伸5米。

	4
	外寨霞美桥
	1957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眉山乡外寨村
	该桥系旅居越南苏挑明兄弟及马来西亚侨亲捐款修建于1957年，连接金淘至眉山往下通往安溪和南安的必经之路。桥为单孔石拱桥，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8米，桥面宽3米，桥洞宽3.2米，高2.1米。桥面东南侧护栏中间嵌有碑刻2通。该桥是近现代华侨建设家乡、修桥造路的实证。
	以桥本体为中心，向四周延伸10米。

	5
	凤坡寿萱堂
	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诗山镇凤坡村
	该建筑系由马来西亚和印尼归侨梁瑞基于1936年建造。建筑坐西向东，呈二进三开间带单边护厝格局，占地面积约66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40平方米。该建筑结合中西建筑艺术，体现了民国时期华侨建筑的特点。                                                 

梁瑞基（1897—1973），字征祥，号仰族，福建南安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归侨，著名企业家。  
	以建筑本体为中心，向四周延伸10米。

	6
	洪濑重建树德古庙碑
	民国
	石窟寺及石刻
	洪濑镇洪濑街
	该碑位于南安市洪濑镇洪濑街树德寺内。走廊及拜亭两侧山墙上嵌有民国18年重修树德古庙碑记四通，记载古庙历史由来、重修、捐款人名单等事宜。该碑记年代明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东至宫庙东侧山墙向东外延1米，西至宫庙西侧房屋外墙，南至宫庙前檐墙向南外延2米，北至宫庙北侧外墙向北外延1米。

	7
	环山傅实墓
	五代—明
	古墓葬
	丰州镇环山村金钗山西南麓
	墓历有修缮，坐东北向西南，平面呈“风”字形，由墓圹、墓桌、墓埕等组成。墓前保存有明代“傅始祖考墓”墓碑。

傅实（868—926），傅姓开闽始祖，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广明元年（880），奉随赵国公入闽平叛。唐光启年间（885—888），敕赐银印青绶，衔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检校尚书左仆射。
	以墓本体为中心，向四周延伸8米。

	8
	桃源周徐父母墓
	唐、清
	古墓葬
	丰州镇桃源村发华山下
	墓坐东北向西南，平面呈“风”字形。圆形墓堆前立墓碑，方首抹角，上刻楷书“唐诰命周徐父母封茔”。墓区山下路口立清光绪戊戌年（1898）《周徐孝子父母封茔碑记》1通。

周徐系其父母姓，其名佚，唐贞观时人。相传周徐纯孝，曾从唐王出征。卒封太尉。
	以墓本体为中心，向四周延伸8米。


市直有关单位：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党史方志室，市发改局、教
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资源局、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文体旅局、应急局、城
管局，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局。

抄送：福建省文物局，泉州市文旅局。

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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